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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高质量水产品 第 4部分：品牌建设质量控制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项目来源

根据《广西标准化协会下达关于 2004 年第五十批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桂

标协〔2024〕322 号）精神，由广西水产学会提出，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广西壮

族自治区水产科学研究院、浦北县寨圩镇粤桂龟整养殖专业合作社、桂林聚龙潭生态渔业有限

公司、北海鑫冀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起草的团体标准“高质量水产品 第 4 部分：品牌

建设质量控制规范 ”（项目编号分别为 2024-5004），获得了立项。

本编制人员与分工如下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称 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责任分工

黎玉林 女 59

研究员（三

级）/推广研

究员

水产养殖、农产品

质量安全、农产品

品牌建设

广西壮族自治区

水产技术推广站
主持、主编制

何金钊 男 49
副站长/研究

员

水产养殖、农产品

质量安全

广西壮族自治区

水产技术推广站
参与编制

罗 璇 女 36 高级农艺师 水产养殖
广西壮族自治区

水产技术推广站
参与编制

韩书煜 男 50
科长/推广研

究员

水产养殖、农产品

质量安全

广西壮族自治区

水产技术推广站
参与编制

杜雪涛 男 31 农艺师 水产养殖
广西壮族自治区

水产技术推广站
参与编制

江林源 男 57 书记/研究员 水产养殖
广西壮族自治区

水产科学研究院
参与编制

罗永巨 男 57
院长、研究员

（二级）
水产养殖

广西壮族自治区

水产科学研究院
参与编制

吴详庆 男 48 主任/研究员
水产养殖、农产品

质量安全

广西壮族自治区

水产科学研究院
参与编制

荣世屿 男 51
科长/推广研

究员

水产养殖、农产品

质量安全

广西壮族自治区

水产技术推广站
参与编制

黎姗梅 男 43 高级工程师
水产养殖、农产品

质量安全

广西壮族自治区

水产技术推广站
参与编制

黄 恺 男 38 农艺师
水产养殖、农产品

质量安全

广西壮族自治区

水产技术推广站
参与编制

阮金梅 女 47 经 理
水产品销售、品牌

经营

浦北县寨圩镇粤

桂龟鳖养殖专业

合作社

参与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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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汝 男 47 理事长 水产养殖

浦北县寨圩镇粤

桂龟鳖养殖专业

合作社

参与编制

刘恒坚 男 53 总经理 水产养殖及管理
桂林聚龙潭生态

渔业有限公司
参与编制

杜晓艳 女 50 总经理 水产养殖及管理
北海鑫冀海洋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
参与编制

二、项目背景及目的意义

1.项目背景

农产品“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是进入二

十一世纪我国农业农村部门主导的安全优质农产品，经多年开展“三品一标”认证认定，我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总体上得到了极大提高：到 2021 年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管合格率

达到了 97.6%。在这合格率为 97.6%的农产品中可能蕴含有很多高质量农产品。

我国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自 2002 年起至2022 年持续开展了 23 年，到 2017～2022 年时，全

国各省均已取得大量的无公害农产品，例如：四川省 3684 个（2019 年），安徽省 3006 个（2019

年，重庆市 1516 个（2017 年），广西 1137 个（2022 年，其中：种植业 870 个、畜牧业 177

个、渔业 90 个。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绿色食品发展站），全国在 2017 年底时无公害农

产品总数达到了 89431 个。随着 2022 年 12 月后无公害农产品认定全面停止，有一个问题值得

研究：我国以往大量的无公害农产品中有多少份额的农产品在药残和重残方面的质量安全已达

到绿色食品标准要求及以上的质量安全水平？若能挖掘出该部分优质农产品供给社会需求，就

极具现实意义。

2.目的意义

“坚持质量第一”“产品质量高”是当今我国国策之一。2019 年 2 月 11 日，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粮食和物资贮备局

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的通知”（农发【2019】1 号），

《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的“基本原则”第一条是：“坚持质量第一，效

益优先”，“发展目标”第一条是“产品质量高”……”。

中国品牌需要农产品质量高。2023 年 2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质量强国建设

纲要》，纲要提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必须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优势，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坚定不移推进质量强国建设。”

为了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落地开花结果，本团体标准主持人从从事农

产品质量安全二十多年的角度，致力于如何把广西渔业无公害农产品品牌提升到高质量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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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高度开展研究，使之前的无公害农产品符合当今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日益需求。

早在 2019 年 12 月时，第一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站承担了“广西农产品

（渔业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研究与示范”-2019 年第二批广西农业科技自筹经费项目（桂农厅

发[2019]280 号，任务书编号：Z201974），在进行初步研究过程中发现项目组不能驾驭“地理

标志品牌”研究的内容。因当时广西渔业地理标志登记产品均获得了国家级或省级的特色优势

区项目建设，获得了上千万元或大几百万元的项目经费，但经费是由地方撑握和具体开展建设，

项目组无法插足。于是在 2021 年申请变更项目名称为“广西渔业‘三品一标’产品和品牌建

设研究与示范”开展研究，并获得了批准。变更后项目研究其中重点内容之一，就是如何把广

西渔业无公害企业的无公害农产品品牌提升到高质量农产品品牌。在开展“广西渔业‘三品一

标’产品和品牌建设研究与示范”研究过程中，发现有很多有利于无公害农产品品牌上升到高

质量农产品品牌的一系列证明，这些证明足够支持制定《高质量水产品 第 4 部分：品牌建设

质量控制规范 》等四项团体标准。

《高质量水产品 第 4 部分：品牌建设质量控制规范 》等四项系列团体标准制定出来后，

计划将结合开展广西渔业高质量水产品认定试点工作，结合认定推行本标准规范，建设高质量

农产品品牌，建设除了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外的其他更多的高质量农产品品牌产品供给消费

者需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日益需求。

三、标准编制过程

（一）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团体标准《高质量水产品 第 4 部分：品牌建设质量控制规范》项目任务下达前两年的 2022

年 10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科学研究院、广西壮族自治

区绿色食品发展站三家起草单位已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当时是作为 2023 年广西地标申报

而成立的编制工作组，工作组制定了标准编写方案，明确任务职责，确定工作技术路线，开展

标准研制工作，具体标准编制工作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站黎玉林研究员牵头，其他

人员配合，于 2023 年 2 月已完成《广西高质量水产品 鱼》《广西高质量水产品 鱼 质量控制

技术要求 》标准草稿编制工作，并于 2023 年申报了广西地方标准。因政策原因不允许省级地

方制定产品质量标准，于是牵头单位改变计划转向申报 2024 年团体标准。

为了满足工作需要，在原来计划只申报两项团体标准基础上，增多了申报两项-《广西高

质量水产品 龟鳖》和《广西高质量水产品 虾蟹》两项。当时主持人只考虑水产品的高质量安

全和以高质量安全为基础的高质量农产品品牌建设，于是将标准名称改名为《高质量安全水产

品 鱼》、《高质量安全水产品 龟鳖》、《高质量安全水产品 虾蟹》、《高质量安全水产品 品牌建

设质量控制规范》。同时团体标准第一起草单位领导为了使制定的标准内容合理和可行，要求

标准编制工作组拿出接近标准征求意见稿的标准工作稿（草稿）、并经起草单位人员共同审议

通过后，才能上报申请团体标准。于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站在 2024 年 11 月 21 日向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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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单位发出了“关于召开四个“高质量安全水产品”团体标准草稿审议会的函”的文件，在

2024 年 11 月 25 日下午召集了三个起草单位人员，对由主持人起草的四项《高质量安全水产

品》草稿（工作稿）进行了一个下午的共同研讨。因年底各单位工作繁忙，共到会 6 人，三个

起草单位还的有多位人员未到会，本着求真务实的原则，团体标准主持人对未到会人员分别去

到他们工作单位、向他们阐述四项团体标准制定原因、能制定的研究基础、以及四项标准题目

名称的选取原因及确定框架内容的可行性，共对原来确定的三个起草单位人员共 17 人进行了

对拟制定的四项《高质量安全水产品》团体标准工作稿（草稿同）进行面对面的征询和探讨，

对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记录，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出具有“审议会纪要”，

并附有意见签名确认表-“对“四项团体标准”标准工作稿（标准草稿）提出的意见汇总及意

见签名确认表”）（见附件 1）。因广西壮族自治区绿色食品发展站新更换了领导人，新领导对

这方面业务不熟悉，因此，广西壮族自治区绿色食品发展站单位与人员均退出了本团体标准的

制定。同时增加了 3 家一直实践着高质量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单位-浦北县寨圩镇粤桂龟整养殖

专业合作社、桂林聚龙潭生态渔业有限公司、北海鑫冀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相关人员，使

得标准更具操作性和实用性。

（二）收集整理文献资料

标准编制工作组早在 2022 年就已收集了国内有关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品牌建设的文献

资料。具体列出如下：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165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840 绿色食品 虾

NY／T 841 绿色食品 蟹

NY／T 842 绿色食品 鱼

NY／T 1050 绿色食品 龟鳖类

NY／T 1329 绿色食品 海水贝

NY／T 1514 绿色食品 海参及其制品

NY／T 1515 绿色食品 海水贝蜇及其制品

NY／T 1516 绿色食品 蛙类及其制品

NY／T 1709 绿色食品 藻类及其制品

NY／T 2798.13 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质量安全控制技术规范 第13部分:养殖水产品

NY／T 2975 绿色食品 头足类水产品

NY/T 5361 无公害食品 淡水养殖产地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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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5362 无公害食品 海水养殖产地环境条件

SC/T 1132 渔药使用规范

SZS.TC.EC-2023-393 圳品评价细则 食用农产品（10.水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最新年版） 中国兽药典委员会 编

兽药质量标准 （最新年版）化学品卷 中国兽药典委员会 编

兽药质量标准 （最新年版）中药卷 中国兽药典委员会 编

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50号

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56号 《饲料原料目录》修订

农业部公告 第1773号 《饲料原料目录》

农业部公告 第2038号 《饲料原料目录》修订

农业部公告 第2045号 《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2013）》

农业部公告 第2133号 《饲料原料目录》修订

农业部公告 第2134号 《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2013）》修订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茄果类蔬菜等58类无公害农产品检测目录的通知(农办质[2015]4

号)

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最新版本）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宣

（三）研讨（研究）确定标准主体内容

本标准研讨确定的主体内容包括 高质量水产品 第 4 部分：品牌建设质量控制规范 的原

料生产的产地环境、原料生产的苗种质量与质量、原料生产过程的兽药（渔药）采购与使用、

原料生产过程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采购与使用、原料产品的生产过程、带“注册商标名称+质

量认证标志+质量追溯标志+”建设高质量水产品（农产品）品牌、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等控制要

求。

4. 原料生产的产地环境

内容与前 3 个高质量水产品系列的内容保持一致性。

5.原料生产的苗种来源与质量

内容与前 3 个高质量水产品系列的内容相似。

6.原料生产过程的兽药采购与使用

兽药采购与使用主要内容确定为：兽药采购来源、采购标准、采购兽药合格的判定条件、

兽药(渔药)使用则四个方面内容。展开内容看标准文本。

7. 原料生产过程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采购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采购与使用主要确定为：采购来源、采购标准、禁止采购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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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依据自主持人从事 20 多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所撑握的最佳方法确定。

8. 原料产品的生产过程

内容与前 3 个高质量水产品系列的“养殖过程”内容保持相应一致。

9.带“注册商标名称+质量认证标志+质量追溯标志+”建设高质量水产品（农产品）品牌

主要确定了：

⑴ 注册取得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主体身份二维码

⑵ 登录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信息平台注册

⑶ 高质量安全水产品（农产品）验证

⑷ 高营养品质水产品（农产品）验证

⑸ 注册“某某”商标或购买“某某”注册商标 作为区域公共农产品品牌，或企业的

农产品品牌

⑹ 申报高质量安全认定认证取得认定证书或认证证书，其中认定或认证证书内打上

某某”注册商标品牌

⑺ 销售农产品（水产品）品牌化的外包装要求

⑻ 带“注册商标名称+质量认证标志+质量追溯标志”销售产品形成“某某”注册商

标高质量水产品（农产品）品牌效应

⑼ 带“注册商标名称+质量认证标志+质量追溯标志”销售高质量水产品（农产品）

品牌产品情形

上述 9个方面的分标题内容是根据 2020-2024年本标准主持人主持的“广西渔业“三品一

标”产品和品牌建设研究与示范”项目研究结果确定的。研究的内容源于：

为解决企业生产的实际已是高质量农产品但在市场上并没有反映出是高质量农产品品牌

产品这种信息声誉不对等问题，2020-2024 年研究了优质农产品外包装能与之相匹配的质量安

全标志以及消费者易于认可和识别的关联，申报了四项发明专利。申报的四项发明专利分别是

“一种质量安全双保障的农产品外包装系统”（申请号或专利号：202011454612.X）”、“一种多

重高级防假冒的农产品外包装系统（申请号：202310491713.1）”、“一种展现农产品原材料质

量安全的加工食品外包装系统”（202310491554.5）、“一种智能化的农产品外包装质量安全评

估系统”（申请号或专利号：202411799659.8）。应用这四个申请的发明专利内容，把企业取得

的质量安全认证和追溯标志印刷在高质量安全农产品的外包装上，为出售的高质量农产品（高

质量安全农产品）提供了至少有两重质量安全保障标志信息，提供给消费者识别、认可和选购

并防假冒（见附件 2.提供“一种质量安全双保障的农产品外包装系统（申请号或专利号：

202011454612.X）”的“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及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其它三项均被以不正

常申报原因(意思涉政策不允许)要求退回）。

“一种质量安全双保障的农产品外包装系统（申请号或专利号：202011454612.X）”非常

实用，经 2020-2024 年广西渔业无公害企业应用取得的品牌建设效益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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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2022-2024 年应用申请号或专利号：202011454612.X”开展高质量农产品品牌建设取得

了显著成效

2020-2024 年共建立了 33 家广西渔业无公害企业或多或少应用了“专利申请

202011454612.X ”带质量安全双保障标志销售水产品的示范点（示范单位），2021-2024 年核

定了其中 13 家企业（2021 年 4 家、2022 年 13 家、2023 年 12 家）常态化应用“专利申请

202011454612.X ”带质量安全双重保障标志销售的优质水产品，2021-2024 年共销售优质水

产品产量 977.45 万 kg、销售产值 28320.67 万元、新增销售产量 680.67 万 kg、新增销售产值

20152.60 万元（与 2019 年比），促进了部分专注应用的广西企业的农产品从无公害农产品品牌

向高质量农产品品牌的跃升。目前有另外十几家渔业企业在推进实质性应用中。完成应用论文

两篇《应用“专利申请 202011454612.X”促进农产品品牌高质量跃升的案例》、《“一种质量安

全双保障的农产品外包装系统”在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初步应用》（投稿《中国渔业质量与标

准》杂志社（已被录用）。因论文未正式发表，暂不提供论文内容，但提供如下一此内容供理

解品牌建设内容（摘录于《“一种质量安全双保障的农产品外包装系统”在农产品品牌建设中

的初步应用》其中一个案例：
案例 5：广西渔业无公害单位 5-广西育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螺多多”草鱼、田螺品牌：无公害农产

品为草鱼、田螺。 2020 年以前没有使用任何质量安全标志的外包装（图 20），2021 年开始印刷带有“无

公害标志+企业商标”加粘贴“国家质量安全追溯二维码”销售鲜活草鱼产品（图 21、图 22）、同时开具

了入市追溯凭证（图 25、图 26）。由于企业负责营销人员接受的宣传培训内容有偏差，2021 年首次印制的

带质量安全标志外包装没印刷有“国家质量安全追溯主体二维码”（图 21），本不浪费的原则，经主持人

指导后单独加印“国家质量安全追溯二维码”粘贴到外包装中(图 22、图 23)，满足了带“国家质量安全追

溯二维码+质量认定标志（无公害标志）+ 企业注册商标”的质量安全双保障标志信息销售产品的要求。2024

年公司在外包装上加印刷上了 “国家质量安全追溯二维码”（图 24）。经核定：2022、2023、2024 年该

企业新增销售无公害草鱼、田螺产量和新增产值分别为 83.36 万 kg 和 1399.87 万元、15.40 万 kg 和 241.76
万元、49.73 万 kg 和 820.82 万元（比 2019 年）。

⑵ 企业应用（专利申请 202011454612.X）取得的品牌建设声誉（社会效益）之一

图 25 图 26图 23 图 24

图 20 图 21 图 22

图 24 图 25 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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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专利申请 202011454612.X”设计有 8 家广西渔业无公害企业的 14 个水产品入选全

国预制菜（预制农品）登录宣展名录。其中的 7 家企业的 13 个产品入选 2023 年第二批全国预

制菜（预制农品）登录宣展名录； 1 家企业的 2 个水产品入选 2022 年首批全国预制菜（预制

农品）登录宣展名录。（见附件 5.各企业获全国预制菜（预制农品）登录宣展名录证书，提供

7 家企业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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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企业应用（专利申请 202011454612.X）取得的品牌建设声誉（社会效益）之二

应用“专利申请 202011454612.X”有 5 家广西渔业无公害企业改进设计、带有质量安全双

保障标志的外包装入选 2021 年全国农产品包装标识典范名录收录在《农产品包装典范（第一

批）》和《农产品包装典范（第二集）》中。分别是浦北县寨圩镇粤桂龟鳖养殖专业合作社霸王

鳖鸡外包装、桂林聚龙潭生态渔业有限公司、陆川县王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广西钨龟三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桂林鱼伯伯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 5 家被收录在全国农产品包装典范的农

产品外包装案例被用在 2022－2024 年的广西渔业无公害农产品检查交流学习培训中教给其他

未熟练使用的无公害渔业企业作模仿学习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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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应用“一种质量安全双保障的农产品外包装系统”（申请号或专利号：202011454612.X）”

取得的学术成果

“一种质量安全双保障的农产品外包装系统(专利申请202011454612.X)”的研究及应用已

完成三篇论文，分别是《基于质量安全认证和追溯的农产品外包装设计》、《应用“专利申请

202011454612.X”促进农产品品牌高质量跃升的案例》、《“一种质量安全双保障的农产品外包

装系统”在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初步应用》，均已投稿《中国渔业质量与标准》杂志社（已被 录

用）。经过近四年对“一种质量安全双保障的农产品外包装系统(专利申请202011454612.X)” 应

用，证明能够显著的促进企业生产的高质量农产品向高质量农产品品牌的跃升。 (因投稿的论

文未发表,暂不提供原稿件内容)

此外，从高质量安全的角度和高营养品质角度研究表明无公害农产品（承诺达标农产品）

中拥有大量高质量水产品（农产品）为开展高质量农产品品牌建设创造了条件：

2022-2023年在广西渔业56个无公害农产品产地90个无公害农产品中随机抽取抽检了24个

产地中的26个无公害渔业产品进行验证，结果为：26个抽样产品中（其中22个鱼产品、4个龟

虾蟹产品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绿色食品标准+金鲳鱼‘圳品’检测标准”要求。2023年利用

2022年检验26个产品高质量安全余下的备份样本分别检测了30项营养指标。结果表明：本次检

测的26个广西渔业无公害农产品达“鱼虾贝富含蛋白质15.0%～22.0%”，26个产品符合或接

近FAO/WTO理想蛋白模式（FAO/WHO理想蛋白标准ΣEAA/ΣTAA≥40%和全蛋蛋白标准Σ

EAA/ΣNAA≥60%以上）,发表论文两篇《无公害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验证研究》和《13个

质量认证草鱼肌肉营养水平分析与评价》（见附件1，附件2）。这两方面的研究结果为开展高

质量品牌建设提供了高质量农产品原料基础。

4、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的确定

依据多年开展渔业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认定使用的管理制度，结合当前新要求确定：包括

制度建设要求、生产记录要求两方面，其中生产记录使用沿习多年已完善醇熟的具体记录表格

进行记录，界定为附录A.资料性的附录：表1.兽药（渔药）、饲料（饲料添加剂）、肥料采购

记录表；表2. 生产过程记录表(含用药记录）；表3. 水产品（农产品）销售记录表 等

总之，经2024年11月25日标准编制工作组召开标准工作稿审议会，对由标准主持人起草的

工作稿（草稿）的整体框架及内容进行了研究、探讨和进一步确定。

经过研究和按照广西标准化协会对标准名称的更名提议，标准规定了高质量水产品 第4

部分 品牌建设质量控制规范 的原料生产的产地环境、原料生产的苗种质量与质量、原料生产

过程的兽药（渔药）采购与使用、原料生产过程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采购与使用、原料产品的

生产过程、带“注册商标名称+质量认证标志+质量追溯标志+”建设高质量水产品（农产品）

品牌、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等控制要求。

（四）调研（研究）、形成文本草案、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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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标准的研究基础

第一，开展了农产品高质量安全的研究：由主持人带领团队主持课题“广西渔业‘三品一

标’产品和品牌建设研究与示范”(任务书编号：Z201974）开展了 4 年多的研究：2022 年 10

月-2023 年 2 月在广西渔业 56 个无公害农产品产地 90 个无公害农产品中随机抽取了 24 个产

地中的 26 个产品(22 个鱼类，有草鱼、鲟鱼、大口黑鲈、金鲳鱼、石斑鱼；4 个龟鳖类，有黄

沙鳖、山瑞鳖、黄喉拟水龟)，按“绿色食品标准+金鲳鱼‘圳品’检测标准”，由有资质的检

验机构（农业农村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湛江)）对抽样产品进行药物（含化学污染物）

残留和重金属残留进行检验，其中，对每个鱼类产品的检验内容有 34 项类（药物 30 项、重金

属 4 项）、对每个龟鳖类产品检验 30 项类（药物 25 项、重金属 5 项）。结果：26 个抽样产品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绿色食品标准+金鲳鱼‘圳品’检测标准”的高质量安全农产品要求。通

过对广西渔业无公害农产品进行高质量安全的研究得出了“无公害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农产

品）中蕴含有大量高质量安全农产品”这一结论。见论文《无公害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验证

研究》（参见《《中国渔业质量与标准》2024 年第 5 期》。同时论文中首次提出了 “高质量农

产品”、“高质量安全农产品”的概念：“高质量农产品应包含 ３ 方面内容：一是具有高质量

安全的农产品；二是具有高营养品质（ 高营养价值） 的农产品；三是具有高感观体验的农产

品。 其中前两方面内容是高质量农产品的核心内容。“ 高质量安全的农产品” 简称为高质量

安全农产品 ，是运用延续中国多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内容即是药物残留和重金属残留安

全程度来定义（ 判定） 的。”

第二，开展了高营养品质（营养成分优良）的研究：2023 年利用 2022 年检验广西渔业无

公害农产品是否是高质量安全余下的 26 份备份样品开展了 30 项营养指标检测，结果表明：26

份无公害农产品样品的蛋白质含量为 15.0%～21.0%，平均为 18.2%，26 个广西渔业无公害农

产品的蛋白质含量范围为 15.0mg/100g～21.0mg/100g，对应氨基酸总量为 14.2%～19.4%，符合

中国食品标准水产品“富含蛋白质 15%～22%”的要求。发表营养方面论文 1 篇《13 个质量

认证草鱼肌肉营养水平分析与评价》（见《中国渔业质量与标准》2024 年第 6 期）。其他营养

论文后续待发表。

第三，开展了带质量安全标志外包装销售产品把高质量农产品信息传递给市场消费者的研

究

为解决企业生产的实际已是高质量农产品但在市场上并没有反映出是高质量农产品品牌

产品这种信息声誉不对等问题，2020-2024 年研究了优质农产品外包装能与之相匹配的质量安

全标志以及消费者易于认可和识别的关联，申报了四项发明专利。申报的四项发明专利分别是

“一种质量安全双保障的农产品外包装系统”（申请号或专利号：202011454612.X）”、“一种多

重高级防假冒的农产品外包装系统（申请号：202310491713.1）”、“一种展现农产品原材料质

量安全的加工食品外包装系统”（202310491554.5）、“一种智能化的农产品外包装质量安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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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系统”（申请号或专利号：202411799659.8）。其中：“一种质量安全双保障的农产品外包装

系统”（申请号或专利号：202011454612.X）”于 2021 年 5 月已公开和进入实质性审查。

第四、应用“一种质量安全双保障的农产品外包装系统(专利申请 202011454612.X)”取得

了显著效益

指导广西渔业无公害企业应用“专利申请 202011454612.X”等申请的发明专利内容，把

企业取得的质量安全认证和追溯标志各注册商标组合的印刷在高质量安全农产品的外包装上，

为出售的高质量农产品（高质量安全农产品）提供了至少有两重质量安全保障标志信息，提供

给消费者识别、认可和选购并可防假冒。其中“一种质量安全双保障的农产品外包装系统（申

请号或专利号：202011454612.X）”非常有用和实用，2020-2024 年在广西渔业无公害企业中

应用取得了很好结果。该申请专利的应用情况及结果见上面所述。

2、形成文本草案

早在 2022 年，就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站黎玉林研究员牵头成立起草工作小组，

着手高质量水产品标准的制定工作。2023 年时已申报“广西高质量水产品 鱼”和“广西高质

量水产品 鱼 质量控制技术要求”两项地方标准，因质量标准内容地方标准不能制定没有获得

立项。后转向申报 2024 年制订团体标准计划。经起草组全体成员共同研究讨论，确立标准起

草编写方案，任务具体落实和分配该团体标准等。

2024 年 12 月 16 日第一起草单位委托广西水产学会以“高质量安全水产品 鱼”、“高质量

水安全产品 龟鳖”、“高质量安全水产品 虾蟹”、“高质量安全水产品 品牌建设质量控制规范”

四项标准向广西标准化协会提出立项申请，经广西标准化协会研究反馈：建议更名为“高质量

水产品 第 1 部分：鱼 ”、“高质量水产品 第 2 部分：龟鳖 ”、“高质量水产品 第 3 部分：

虾蟹”、“高质量水产品 第 4 部分：品牌建设质量控制规范”，并要求补充相关材料。起草工作

小组完全采纳了广西标准化协会的意见，更改为现在的标准题目名称，完善了与国内有的类似

标准的界定并向广西标准化协会上报。

3、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11 月 25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3 楼会议室召开“关于召开四个

“高质量安全水产品”团体标准草稿审议会，由第一制定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招集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绿色食品发展站、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科学研究院相关参加制定人员对

四项“高质量安全水产品”团体标准工作稿进行了研讨，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由团体标准

制定主持人黎玉林研究分别对三个单位其他相关专业人员进行了征询意见，征询到的意见主要

是：在原质量安全基础上增加营养品质内容。以及根据第一次申报广西标准化协会广西标准化

提出的更改标准名称为系列标准名称进行了调整。审定会结束后出具有“对四项《高质量安全

水产品》标准工作稿得出的意见汇总及意见签名确认表”（见附件 1），据此，将团体标准框架

及内容根据各意见内容汇总修改充实后形成“高质量水产品 第 4 部分：品牌建设质量控制规

范 ”团体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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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制定原则

（一）实用性原则

本文件是在主持人从事 20 多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基础上、根据近 5 年开展“2019 年第二

批广西农业科技自筹经费项目-“广西渔业“三品一标”产品和品牌建设研究与示范” (任务

书编号：Z201974)研究结果，结合收集到的绿色食品标准和圳品标准、以及涉及高质量等相关

资料和文献，综合起来起草的。文件内容体现的是高质量农产品品牌建设基本要求和建设步骤，

总体包含的是把高质量安全农产品和高营养品质农产品结合为高质量农产品传递给市场和消

费者，符合当今进入我国高质量发展时期广大消费者不断追求高质量农产品需要评判怎样才是

高质量农产品品牌的的评判标准，因而具有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二）协调性原则

本文件编写过程中注意了与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圳品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问题，在

内容上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协调一致。

（三）规范性原则

本文件严格参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四）前瞻性原则

本文件制定的高质量水产品 第 4 部分 品牌建设质量控制规范，在高质量安全方面：是在

药物残留（含化学污染物残留）和重金属残留（污染物残留）的质量安全上是以绿色食品标准

为基础上的质量安全为参照前提下，增加“圳品”标准或其他不同品种的绿色食品标准不重复

的兽药项：“高质量水产品 第 4 部分：品牌建设质量控制规范 ”是在检验检验兽药和污染物

残留 29-30 项类为基础（对稻田养殖产品还增加检测农药 23 项），均比当前我国已有的水产品

质量标准检验指标多 12-20 项。同时要求在营养品质方面，选择蛋白质≥15.0%，且ΣEAA/

ΣTAA≥35%、ΣEAA/ΣNAA）≥55%，符合或接近 FAO/WHO 理想蛋白标准模式。相比绿色

食品、有机农产品、圳品等主要仅检验农产品高质量安全，但并没有营养指标，因此标准内容

更体现前瞻性和先进性条款。在质量安全保障上，增加注册国家追溯取得主休身份二维码和注

册投入品信誉保证，和规定带“注册商标名称+质量认证标志+质量追溯标志”为基础的销售产

品传递到消费者中日积月累即形成品牌效应等，使得本标准在具前瞻性和先进性同时，又具有

实用性。

五、标准主要章节内容及确定依据

本文件规定了高质量水产品 第 4 部分 品牌建设质量控制规范 的原料生产的产地环境、

原料生产的苗种质量与质量、原料生产过程的兽药（渔药）采购与使用、原料生产过程的饲料

和饲料添加剂采购与使用、原料产品的生产过程、带“注册商标名称+质量认证标志+质量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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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建设高质量水产品（农产品）品牌、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等控制要求。

3. 高质量水产品 品牌化建设：是指把同时具备高质量安全和高营养品质的高质量水产品，

使用信用、声誉、质量安全认证证明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追溯二维码）以及商标

等标志标识信息包装（印刷在外包装或产品宣传单上）后推向市场以获得市场和消费者青睐和

认可，从而在市场拥有良好声誉，且产品销售量和销售效益都处于稳步增长或稳定于一个相对

较好收益的过程。其中：高质量安全水平要求同时符合绿色食品标准（包括鱼虾蟹贝藻等，后

同）和SZS.TC.EC-2023-393、GB 2762、GB 31650、GB 31650.1和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50号 要

求等标准规定的质量安全要求。

（依据源自“广西渔业“三品一标”产品和品牌建设研究与示范” 项目研究结果：见上

述介绍和提供的附件）

4. 原料生产的产地环境

与前3个系列标准保持一致性见标准文本,依据同前3个系列标准。

5. 原料生产的苗种来源与质量

与前 3 个系列标准保持一致性，见标准文本。依据同前 3 个系列标准

6. 原料生产过程的兽药采购与使用（依据自主持人从事20多年的农产品工作经验和据最

新要求的结果）

6.1 采购来源：应购自具有兽药生产许可证的兽药生产企业，或有兽药经营许可证的兽药

经营企业。应杜绝从饲料销售商推销中选购和采购，和应杜绝接收饲料销售商赠送的免费兽药

（渔药）

6.2 采购标准：采购的兽药（渔药）应符合最新年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标准，或兽

药质量标准。兽药（渔药）最小单位包装标签上应标有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批准文号，印刷有兽

药追溯二维码。扫码兽药追溯二维码展示出来的批准文号等信息与标签（说明书）相一致。

6.3 采购合格兽药的判定条件：

采购的兽药（渔药）必须同时满足下列四项条件为正规兽药（渔药），否则为假劣兽药或

超范围兽药，不能采购。

⑴下载使用“国家兽药综合查询-兽药二维码公众查询”扫描兽药（渔药）上的追溯二维

码，得出的产品批准文号及相关信息与兽药（渔药）标签标明的批准文号及其他信息一致。

⑵兽药批准文号在五年期内，兽药产品有效期在二年期内，可采购。反之为过期兽药（渔

药），不能采购。

⑶查看兽药（渔药）标签上适用范围，若为种植业或为畜牧业使用，没有标明适用于水产

养殖内容的，则为超范围用兽药，不得用于水产养殖。

⑷ 首选兽药（渔药）名字后面带有括号(水产用)字样的兽药（渔药）。

6.4 兽药（渔药）使用原则：按 SC/T 1132 执行。

7. 原料生产过程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采购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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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自主持人从事 20 多年的农产品工作经验和据最新要求的结果）

7.1 采购来源：应购自有生产许可证的饲料生产企业或农户自产的农产品。

7.2 采购标准：

⑴ 采购的配合饲料最小包装袋上有标签，标签上标有生产许可证、执行标准、产品质量

检验合格等标识。

⑵ 采购的其他饲料原料应符合农业部公告 第1773号、第2038号、第2133号、农业部农村

部公告 第356号公布的《饲料原料目录》所列的品种。禁止使用超出《饲料原料目录》范围外

的其他原料品种。

⑶ 采购的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应选购取得产品批准文号，属于农业部 第2045

号公告、2134号公告的《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2013）》内规定的目录品种。

7.4 禁止采购种类：禁止采购无生产许可证号、无产品标签的配合饲料；禁止采购无批准

文号的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禁止使用试验单位赠送的试验饲料、试验添加剂、试验添

加剂预混合饲料。

8.原料产品的生产过程

生产过程采用生态或绿色或健康养殖方式养殖。养殖过程发生病害的，应选购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兽药典》、《兽药质量标准》要求的兽药，按（6）方法采购，不采购、不使用国

家禁用、停用、超范围的兽药，具体药物使用按SC/T 1132和《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最新

版）规定执行；养殖过程生产质量控制参照NY／T 2798.13-2015（第13部分:养殖水产品）执

行。

9.带“注册商标名称+质量认证标志+质量追溯标志+”建设高质量水产品（农产品）品牌(依

据主持人主持“广西渔业“三品一标”产品和品牌建设研究与示范” 项目研究的结果确定)

9.1 注册取得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主体身份二维码

农产品生产责任主体登录“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简称国家追溯平台）

注册成功后，即取得国家追溯平台赋予农产品生产者独有的“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主体身

份二维码”(简称“国家追溯主体身份码”），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另一重质量安全保障即

质量安全可即时追溯保证。

9.2 登录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信息平台成功注册

登录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信息平台或者登录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平台注册，为企业生

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采购和使用的投入品质量安全有保证的信誉担保。

9.3 高质量安全水产品（农产品）验证

由第三方机构抽样企业或区域公共品牌的农产品（水产品）、由具有绿色食品检测资质的

检验检测机构按“绿色食品+圳品”标准进行检测检验验证，全部项目合格即验证为高质量安

全农产品（水产品）。

9.4 高营养品质水产品（农产品）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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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三方机构抽样企业或区域公共品牌的农产品（水产品），检测产品营养指标：检测营

养成分不少于30个单项（普通营养成分6项、氨基酸指标不少于16种、微量元素不少于8种），

得出检测结果符合高质量营养品质要求的（同时满足必需氨基酸组成丰富比例均衡、符合

FAO/WHO理想蛋白质模式和全蛋蛋白质模式（ΣEAA/ΣTAA为0.40左右、ΣEAA/ΣNEAA为0.60

左右），或蛋白质含量≥15%，或矿物质含量丰富或其他营养组合达到高品质要求。

9.5 注册“某某”商标或购买“某某”注册商标

就某个区域或某个企业（单位）的农产品（水产品）想要打造“某某”品牌时，先注册“某

某”名称或带“某某”名称的注册商标，或者购买已注册好的“某某”商标，使想要打造的农

产品品牌成为自主拥有注册商标的品牌。

9.6 申报高质量安全认定认证取得认定证书或认证证书

申报高质量农产品(水产品)认定或认证并取得证书，向市场（消费者）证明该农产品的兽

药残留(含化学污染物残留)和重金属残留的质量安全水平达到“绿色食品+圳品”标准的高质量

安全农产品水平，同时营养品质达到高营养品质水平的高质量农产品。同时证书内容的设计与

“某某”注册商标相结合，一旦取得高质量农产品(水产品)认定或认证就是“某某”注册商标

品牌的高质量认证认定证书。

9.7 销售农产品（水产品）品牌化的外包装要求

将上述取得标志标识质量认证证书等以“注册商标名称+质量认证标志+质量追溯标志+”

印刷到农产品外包装中或宣传单中销售农产品。

9.8 带“注册商标名称+质量认证标志+质量追溯标志”销售产品形成“某某”注册商标高

质量水产品（农产品）品牌效应

带“注册商标名称+质量认证标志+质量追溯标志”为基础的销售产品传递到消费者中日积

月累即形成品牌效应，即形成以高质量农产品（水产品）为基础以“某某”注册商标名称命名

的高质量农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或区域品牌效应。

9.9 带“注册商标名称+质量认证标志+质量追溯标志”销售高质量水产品（农产品）品牌

产品情形

登录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录入要出售的产品相关信息，即可形成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平台出具的“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或“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入市

追溯”等追溯二维码，打印出来给产品购买者。此时的“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入市追溯”带有质量安全追溯信息，消费者发现产品有问题，可即时追

溯到生产单位，给予消费者以消费安全体验。

10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确定依据：依据从事20年质量认证认定要求的管理制度及当前承诺

达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要求确定）

10.1 制度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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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承诺达标农产品要求的“农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控制基本要求(试行)”为基础，由企

业自身制订高质量安全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包括:产地环境保护制度;苗种采购与放

养制度;饲料采购贮存与使用制度;渔药采购存放和使用制度;病害防治管理制度;产品质量监测

管理制度;水产品上市质量监管追溯制度;养殖尾水排放制度;废弃物处理管理制度;生产记录与

资料管理制度;职工岗位分工与职工质量管理培训制度等，各个制度须与全程质量控制要求相

衔接。

10.2 生产记录要求

有纸质生产记录和电子版生产记录两种，最少要有其中一种记录，鼓励两种记录都进行。

10.2.1 纸质生产记录

渔业纸质生产记录表 要求填写:表 1.投入品(兽药、饲料、肥料)采购记录表;表 2.生产过程

记录表(含用药记录);表 3水产品销售记录表; 表4品牌标志印刷使用记录表等(见标准文本附录

A)。

10.2.1 电子版的生产记录

可以安装和使用养殖动态监管软件，进入软件（电脑）里面填写：兽药采购、饲料采购、

产品销售等。

总的，本标准规定了高质量水产品 第4部分 品牌建设质量控制规范 的原料生产的产地环

境、原料生产的苗种质量、原料生产过程的兽药（渔药）采购与使用、原料生产过程的饲料和

饲料添加剂采购与使用、原料产品的养殖过程、带“注册商标名称+质量认证标志+质量追溯标

志+”建设高质量水产品（农产品）品牌、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等要求。

本标准为企业或区域农产品开展高质量农产品品牌建设提供具体可操作的建设步骤和建

设内容,具有前沿性、先进性和实用性。

七、重大分歧意见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研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自我承诺

本标准内容与各项指标不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

附件：四项高质量水产品团体标准工作稿审议会纪要（含意见汇总和签名确认表及会议发文）

团体标准《高质量水产品第 4 部分：品牌建设质量控制规范》标准编制小组

2025 年 7 月 30 日完稿



18 / 18


	5. 原料生产的苗种来源与质量
	与前3个系列标准保持一致性，见标准文本。依据同前3个系列标准
	6.1采购来源：应购自具有兽药生产许可证的兽药生产企业，或有兽药经营许可证的兽药经营企业。应杜绝从饲
	6.2采购标准：采购的兽药（渔药）应符合最新年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标准，或兽药质量标准。兽药（渔
	6.3采购合格兽药的判定条件：
	采购的兽药（渔药）必须同时满足下列四项条件为正规兽药（渔药），否则为假劣兽药或超范围兽药，不能采购。
	6.4兽药（渔药）使用原则：按SC/T 1132执行。
	7. 原料生产过程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采购与使用
	（依据自主持人从事20多年的农产品工作经验和据最新要求的结果）
	7.4禁止采购种类：禁止采购无生产许可证号、无产品标签的配合饲料；禁止采购无批准文号的添加剂、添加剂

	8.原料产品的生产过程
	9.带“注册商标名称+质量认证标志+质量追溯标志+”建设高质量水产品（农产品）品牌(依据主持人主持“
	9.1注册取得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主体身份二维码
	9.2登录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信息平台成功注册
	9.3高质量安全水产品（农产品）验证
	9.4高营养品质水产品（农产品）验证
	9.5注册“某某”商标或购买“某某”注册商标
	9.6申报高质量安全认定认证取得认定证书或认证证书
	9.7销售农产品（水产品）品牌化的外包装要求
	9.8带“注册商标名称+质量认证标志+质量追溯标志”销售产品形成“某某”注册商标高质量水产品（农产品
	9.9带“注册商标名称+质量认证标志+质量追溯标志”销售高质量水产品（农产品）品牌产品情形
	10.1制度建设要求
	10.2生产记录要求
	10.2.1纸质生产记录
	10.2.1电子版的生产记录



